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邵建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温敏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陆林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７

，

３０７

，

１６５

，

５８８．７７ ４

，

９２９

，

３２２

，

８７３．６８ ４

，

９７１

，

３７１

，

４９９．５５ ４６．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２

，

７７７

，

６７４

，

９６１．６６ １

，

８５１

，

５７４

，

５２５．０９ １

，

８６０

，

５４７

，

２３６．９０ ４９．２９％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４５０

，

１８２

，

２５５．７３ －１３．８２％ １

，

４４４

，

５４３

，

０９９．８４ －６．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８

，

６１１

，

９９７．２８ －８２．１３％ １３０

，

４７２

，

１９４．２７ －４８．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１１

，

０７４

，

３９８．３１ －８８．５２％ １０５

，

８１５

，

２３８．５０ －４５．５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１６５

，

９９５

，

１５１．２４ ３００．０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７３ －８１．８２％ ０．１２ －５３．８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７３ －８１．８２％ ０．１２ －５３．８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９７％ －５．３２％ ６．８５％ －８．１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６

，

４４６．２０

无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５

，

６１４

，

１７０．３９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４０６

，

７６１．５８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６４

，

３０９．０６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４４

，

０１８．６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３６

，

２８３．６０

合计

２４

，

６５６

，

９５５．７７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３５

，

３１１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２．８０％ ７４３

，

６５７

，

７４４ ６４２

，

１８２

，

２１６

无

０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二期

５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７６％ ５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５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无

０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０３％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民生加银

－

民生银行

－

民生加银勤弘定

向增发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９５％ ２３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２３

，

０４０

，

０００

无

融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陕西省国际信

托

－

陕国投·盛唐

３１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８％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０

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１％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１％ ８

，

４５０

，

０３５ ０

无

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长盛同

益成长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ＬＯＦ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５１％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无

０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４％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０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４％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１

，

４７５

，

５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１

，

４７５

，

５２８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８

，

４５０

，

０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４５０

，

０３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长盛同益成长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银行

－

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６３５

，

４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６３５

，

４４０

孙国菁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太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本级

－

集团自有资金

－０１２Ｇ－

ＺＹ００１

深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１３Ｃ－ＣＴ００１

深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险分红

１

，

７３２

，

５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３２

，

５５８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

宏赢十八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１

，

６９８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９８

，

０００

施燕萍

１

，

５６３

，

１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６３

，

１４４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２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修订后的新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报表的影响

财政部于

２０１４

年陆续颁布或修订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

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

则第？

３９

？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

体中权益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等八项准则，其中前七项准则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开始实施。上述会计准则的变动，对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不大，具体说明如下：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

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在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

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方面，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由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

本期经营成果、现金流量金额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２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报表项目 变动金额

与上期相比增

减变动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１

，

０６３

，

７２７

，

７３６．９４ ２４３．９１％

本期收到资产证券化

１５

亿元、中期票据

３

亿元及非公开定向债

务融资

１．５

亿，相关资金尚未使用所致。

应收票据

－１２

，

８６３

，

５８６．４８ －３８．６６％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北海高科、孙公司茂名高科本期收到的以

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的销货款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

３９

，

５９６

，

８３６．６３ ３６．７９％

主要是本期公司所属子公司北海高科、肇庆大旺和孙公司茂

名高科赊销业务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５９

，

１２６

，

８５０．８３ １５１．８３％

主要是本期预付的租金、材料款增加所致。

存货

８５５

，

３５４

，

０１０．８８ ５６．３２％

主要是本期公司子公司

－－

肇庆大旺、鼎湖又一城、上海海印房

地产土地购置支出及项目建设支出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不适用 公司投资增资幻景娱乐科技发展（天津）有限公司所致。

长期应收款

７

，

６６７

，

１７０．９７ １００．３５％

交纳双珠垌、那车垌、周屋、新屋面四矿山首批矿山恢复治理

保证金。

无形资产

７７

，

７５９

，

０１４．１９ ５５．６２％

主要是公司本期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收购的子公司茂名

大厦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本期期末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商誉

２６

，

３０８

，

７１１．５７ ４０．２８％

本期通过非同一控制下收购茂名大厦和珠海澳杰， 投资成本

高于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１４

，

６１５

，

７４５．４１ ４２．１９％

主要是资产改良工程项目完工结转所致。

短期借款

－７７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４．７９％

报告期归还部分银行贷款。

预收款项

－５１

，

０９７

，

４０９．７４ －６６．３７％

本期预收房款比上期减少及期初预收房款本期结转收入所

致。

应交税费

－１８

，

６０８

，

３３８．７７ －４８．６１％

主要是应缴纳企业所得税比期初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１４

，

１０１

，

６９５．１６

不适用

本期期末计提中期票据及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应支付的利

息，上期期末无此事项。

其他应付款

１０１

，

８３８

，

４１５．６７ ３６．４５％

应支付的茂名大厦股权收购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５３０

，

９１３

，

３３３．３０ １８７．４３％

资产证券化的一年内到期的款项以及公司银行贷款一年内到

期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不适用 本期发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

１．５

亿元，上期无此事项。

应付债券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不适用 本期发生中期票据融资

３

亿元，上期无此事项。

长期应付款

１

，

２５８

，

３３３

，

３３３．３７

不适用 资产证券化的期限超过一年的款项。上期无资产证券化事项。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２２

，

９５８

，

５０８．１５ ３２．２４％

本期收到的资本性政府补助较上期相比增加以及本期结转部

分资本性政府补助至营业外收入减少所致

股本

６９１

，

９４９

，

４４４．００ １４０．５９％

报告期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以及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

致。

资本公积

１１４

，

３９３

，

６４５．１１ １

，

３０６．２６％

主要是本期定向增发新股，股本溢价大幅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２

，

００１

，

２４７．５５ ５５．２４％

主要是本期控股合并方式收购珠海澳杰公司，相应的少数股

东权益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４２

，

０３７

，

２７２．４６ ８４．３８％

主要是本期因为生产经营的需要，融资规模较上期大幅增加，

导致利息支出大幅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４９９

，

１７６．７４ －４５．６３％

主要是应计提的坏账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３９

，

２１５

，

８０９．８０ －６０．２６％

主要是本期与上期相比政府补助大幅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３

，

１７６

，

３３７．５５ －７７．６１％

主要是本期与上期相比捐赠支出及罚款支出大幅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１２５

，

２０５

，

８４５．０２ －４８．９７％

１

、花城汇尚处于培育期，未能贡献利润。不过，随着商户的陆

续进驻并开业，亏损明显收窄，经营逐步向好；

２

、作为公司

Ｏ２Ｏ

战略转型升级的重要试点，流行前线对部分商铺进行升级改

造，开辟

Ｏ２Ｏ

专区，对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３

、按受益期结转的展

贸城补贴收入出现下滑。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１

，

３１４

，

７４５

，

１７２．４７ －７６．５８％

主要是本期与上期相比收到的其他单位往来及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大幅减少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１

，

５３０

，

１２７

，

７７７．５０ －７５．２２％

主要是本期与上期相比支付的其他单位往来及销售费用与管

理费用付现大幅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是上年同期收回投资款，本报告期无此事项。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２５９

，

６４３．８９

不适用 是本期发生购买理财产品取得投资收益，上期无此事项。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１３１

，

２２３．５０ －９５．６３％

是本期发生的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事

项较上期相比减少，相应项目的现金收入减少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３５

，

２８１

，

６３６．８２ －６１．４５％

主要是本期与上期相比收到的国际展贸城的项目补贴大幅减

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２８８

，

５４０

，

１８８．５３ ４３．７０％

本期项目工程现金支出比上期大幅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５．２３％

公司以

３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投资增资幻景娱乐科技发展（天津）有

限公司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１０７

，

２０４

，

９８１．９９ １７２１．０１％

本期新增应收次级债以及银行存款保证金净额支出比上期大

幅增加所致。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８１１

，

９９３

，

０８９．１１ ２３１９９．８０％

主要是本期发生定向增发新股收到现金，上期无此事项。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９１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５０％

报告期银行贷款减少所致。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不适用 本期发生发行中期票据收到现金，上期无此事项。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３

，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不适用

主要是在资产证券化的发行阶段，公司根据相关合约规定与

相关金融机构进行

１５

亿资金的转入（收到信托贷款）

－

转出（进

行存单质押）

－

转入（发行完成，解除存单质押）的流程所致。上

期无此事项。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５８２

，

０８３

，

３３３．２８ ５１．４８％

报告期归还银行贷款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１

，

４９７

，

５４７

，

２８０．５６ ４

，

１１８．９３％

主要是在资产证券化的发行阶段，公司根据相关合约规定与

相关金融机构进行

１５

亿资金的转入（收到信托贷款）

－

转出（进

行存单质押）

－

转入（发行完成，解除存单质押）的流程所致。上

期无此事项。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未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肇庆大旺海印又一城百货有限公司成立了肇庆大旺海印又一城百货

有限公司鼎湖分公司，现已完成办理工商登记手续。负责人：陈文胜；经营范围：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

品、乳制品、酒、卷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事项在公司总裁权限范围内。

２

、已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

会议和七届十一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的议案》，同意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将募投项目的

经营业态由“汽车及其相关配套产品的展览、交易市场”

调整为“纺织、布料、皮革及皮草等批发和零售”。本次募

投项目的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主建筑物、投资总额和募

集资金投向均未发生变化。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１９

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４８

号

巨潮资讯网：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

议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４９

号

巨潮资讯网：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５０

号

巨潮资讯网：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海高岭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取得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发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采矿许可证》（证号

Ｃ４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３７２１０１０９５４９

），

北海高岭关于办理合浦县新屋面

－

那车垌

－

周屋

－

双珠垌

高岭土矿采矿权的申请获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审

批通过。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２４

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５２

号

巨潮资讯网：海印股份关于北海高岭科技有限公司

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公告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海印国际商品展贸城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期间内累计收到重大项

目发展扶持资金

６１

，

４２５

，

６７８．５４

元。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０４

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５５

号

巨潮资讯网：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海印国际商品展

贸城有限公司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海印股份专项计划各档资产支持证

券认购人的认购资金总额均达到该档资产支持证券目标

募集规模。至此，海印股份专项计划符合成立条件，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成立。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１５

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５７

号

巨潮资讯网：关于海印股份信托受益权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成立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加快公

司战略转型升级的规划纲要》，规划纲要提出了通过稳步

转型升级，将公司打造成为家庭生活休闲娱乐中心运营

商的战略规划方向。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２２

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５８

号

巨潮资讯网：海印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

议决议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加快公司战略转

型升级的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不超过

５

亿元额度自有资金购

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活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５

亿元人民币的自有资金购买

保本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０６

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６４

号

巨潮资讯网：海印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６５

号

巨潮资讯网：关于使用不超过

５

亿元额度自有资金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公司完成了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９２

，

０６９

，

２０５

股为基数，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转增前公司总股本

为

５９２

，

０６９

，

２０５

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１

，

１８４

，

１３８

，

４１０

股。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９

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６４

号

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公司与幻景娱乐的母公司

Ｍｉｒａｇｅ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及其实际控制人

Ａｍｂｅｒ

Ｗ Ｃｈａｎ

、高永昌、

Ｂｒａｄ Ｂｉｌｉｎｇｔｏｎ

经过友好协商，签订了《关

于对幻景娱乐科技发展（天津）有限公司增资之协议》。

公司以现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资幻景娱乐科技发展（天

津）有限公司，获得标的公司增资后

１４％

的股份。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２９

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６８

号

巨潮资讯网：关于对幻景娱乐科技发展（天津）有限

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的公告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海印集团

北海高岭与自然人黎家燕（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１０６１９６５０４０８００８１

）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签订

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黎家燕

将其持有的合浦能鑫矿业有限公司（下

称

＂

能鑫矿业

＂

）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北海高

岭。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以未完成备案的

矿区详查报告及能鑫矿业审计报告的数

据为基础计算而得，涉及能鑫矿业持有

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颁发的

Ｔ０１１２００８０７０２０１２８６０

、

Ｔ０１１２００８０７０２０１３４４４

两处高岭土矿区的

探矿权证。北海高岭系海印股份的全资

子公司，海印集团系海印股份的控股股

东，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持有海印股份

６９．６２％

股份。海印集团有限公司为了支

持海印股份做大做强高岭土主业，保障

本次交易的顺利实施，并切实降低交易

风险，本公司自愿出具以下承诺：自能鑫

矿业《股权转让协议书》正式生效后，若

因能鑫矿业无法成功办理上述两处高岭

土矿的采矿权证，造成北海高岭实际经

济损失的，本公司承诺将在该等损失发

生后一个月内赔偿北海高岭的经济损

失，损失的计算标准由本公司和北海高

岭另行协商，但不得超过《股权转让协议

书》的股权转让价格。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１

日

能鑫矿业《股权

转让协议书》生

效之日起至结束

办理两处高岭土

矿的采矿权证。

正在严格履行中

海印集团

海印集团拟将持有的总统大酒店

１００％

股权及其债权与公司持有茂名炭黑

１００％

股权及其债权进行置换。为保障公

司的合法权益，促进本次资产置换的顺

利开展，海印集团向公司作出如下承诺：

１

、为维护公司及公众股东的合法权

益，海印集团就总统大酒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

度的盈利预测作出以下承诺：在本次资

产置换方案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且完成股权过户之后，若总统大酒店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所有的净利润未能达到以下

数额：

２０１３

年度

６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度

７２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５

年度

８６４．００

万元，则其

差额部分将由海印集团于总统大酒店以

上各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后的二十个工

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全额补足。

２

、为保证本次资产置换价格的公

允，维护公司及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本

次资产置换完成后，海印集团在未来三

年内若出售环星炭黑股权的，当出售价

格高于本次资产置换价格（

１００％

股权对

应价格

２４

，

４２８．３７

万元）时，差额部分扣除

相关税费后由海印集团以现金方式补偿

给公司；当出售价格低于或等于本次资

产置换价格时，海印集团无需向公司支

付任何补偿。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０３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度总统大酒店实

际净利润为

６３１．７３

万

元，实际比承诺超额完

成

３１．７３

万元。

海印集团和

实际控制人

邵建明

海印集团和实际控制人邵建明等及其所

控制的企业不再从事高岭土、炭黑、商业

物业、专业市场等构成或可能构成与上

市公司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未来所

有的高岭土、炭黑、商业物业、专业市场

等项目机会均由海印股份进行。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０７

日 长期 如期履行

海印集团和

实际控制人

邵建明

２００８

年重大资产购买交易实施后，布料

总汇将继续向海印集团租赁物业，由此

产生新的经常性关联交易问题。布料总

汇与海印集团签订长期租赁协议，约定

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

日前租金维持现有水平不

变，即每年约为

３１３．８

万元，相当于每平米

月租金约

３６

元，远低于同等市场水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

日后，海印集团将向布料总

汇提供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优惠租金。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０７

日 长期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０

日，海印集

团与布料总汇签订了租

赁合同，布料总汇继续

向海印集团租赁物业，

租赁期限由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租

金按每平方米人民币

３５．２２

元计算，每月为人

民币

２６

万元，每年

３１２

万

元，租赁期内租金不递

增。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布

料总汇继续向海印集

团租赁物业，租赁期限

由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租金每月为

人民币

２６

万元，每年

３１２

万元，租赁期内租金不

递增。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海印集团和

实际控制人

邵建明

鉴于海印广场及电器总汇部分物业存在权

益瑕疵，海印广场中租赁物业总面积

２３

，

３６６．７９

平方米中存在权益瑕疵的物业面积为

９

，

８８３．０２

平方米，电器总汇租赁物业总面积

１７

，

３９８．７５

平方米中存在权益瑕疵的物业面

积为

１０

，

４９７．６４

平方米。

海印集团承诺：若权益瑕疵物业在未到

期前因被拆迁等原因导致无法经营时，海印

集团将向海印股份所遭受的损失进行弥补，

补偿金额按房屋租赁合同剩余年限在本次

评估过程中对应的未实现的净现金流量及

相应的贴现率确定（权属瑕疵物业对应的净

现金流量按其面积占标的企业总面积的比

例估算）。当前述租赁合同终止行为发生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时，如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之前对应的各年度未实现的净现金流与收

益现值法评估报告中对于的净利润有差异，

则按孰高原则采用相关数据计算补偿金额。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０７

日

海印广场及电器

总汇合同租赁期

内

该承诺中关于海印电器

总汇租赁合同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到期，在合

同的存续期内，未发生

权益瑕疵物业在未到期

前因被拆迁等原因导致

无法经营的情况。

因此，海印集团对

电器总汇租赁合同的承

诺已经履行完毕。

海印集团和

实际控制人

邵建明

鉴于潮楼、流行前线、海印广场、东川名店、布

艺总汇、电器总汇、少年坊等

７

家公司的物业

租赁自与海印集团无关联的第三方，其物业

存在提前终止《房屋租赁合同》的风险，海印

集团为此出具了《关于本次出售标的企业的

物业出租方违约的承诺函》，承诺：本次重大

资产购买完成后，若出现标的企业的物业业

主提前收回物业的情形，海印集团拟在《房屋

租赁合同》终止后三个月内向海印股份补偿

现金，补偿金额按房屋租赁合同剩余年限在

本次评估过程中对应的未实现的净现金流

量及相应的贴现率确定，当前述租赁合同终

止行为发生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时，如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对应的各年度未实现的

净现金流与收益现值法评估报告中对应的

净利润有差异，则按孰高原则采用相关数据

计算补偿金额。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０７

日

潮楼、流行前线、

海印广场、东川

名店、布艺总汇、

电器总汇、少年

坊等

７

家公司的

物业租赁期内

该承诺中关于电器总汇

租赁合同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到期，在上述合

同的存续期内，没有出

现标的企业的物业业主

提前收回物业的情形。

因此，海印集团对

电器总汇的物业租赁合

同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海印集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海印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作出承诺：自广东海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本公司所认购的

股份。本公司申请自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锁定本公司所认购的股份不予转让。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０６

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６

日 正在严格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无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如有）

无

四、对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广州 电话沟通 个人 广大投资者

（一）谈论的主要内容：

１

、公司日常经营情况；

２

、公司发展战略；

３

、公司对行业变化的

看法。

（二）提供的主要资料：

公司定期报告等公开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０９

日 广州 实地调研 机构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广东）有限公司、联讯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１０

日 广州 实地调研 机构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广东汇谷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广州 实地调研 机构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昭时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邵建明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861� � �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2014-70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10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传真及电话通知方

式发出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知

,

会议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上午

10

时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

事七名

,

实际出席七名。会议由董事长邵建明先生主持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讨论并通过

了以下内容和决议

: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861� � �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2014-71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10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传真及电话通知方

式发出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

,

会议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上午

11

时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三名

,

实到监事三名。会议由监事长李少菊女士主持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讨论并通

过了以下内容和决议

: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

;

根据《证券法》第

68

条的规定

,

监事会对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并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新华安享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4

年

10

月

24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新华安享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新华安享惠金定期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１６０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新华安享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新华安享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新华安享惠金定期债券

Ａ

类 新华安享惠金定期债券

Ｃ

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１９１６０ ５１９１６１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元）

１．２９１ １．２８７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元）

３７

，

６３６

，

１８６．０７ １９

，

４８９

，

３６３．４８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元）

３７

，

０１９

，

３４６．２２ １９

，

４８７

，

００７．８７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

份额）

２．５８ ２．５８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

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净值基准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基

金份额登记过户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免收申购费用。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2)

因净值变化导致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低于面值

,

公司届时将另行发布临时公告

,

对收益

分配方案进行调整。

(3)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

红权益。

(4)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

,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5)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

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

(

不含权益登记日

)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

(4008198866,010-68730888)

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

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

,

请务必

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

、由于部分投资者在开户时填写的地址不够准确完整

,

为确保投资者能够及时准确地收到对账单

,

本公

司特此提示

:

请各位投资者核对开户信息

,

若需补充或更改

,

请及时致电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8198866

或

010-68730888

、通过本公司网站或到原开户网点变更相关资料。

5

、权益分派期间

(2014

年

10

月

27

日至

10

月

29

日

)

注册登记机构不接受投资者基金转托管、非交易过户等

业务的申请。

6

、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

,

可向本公司咨询

,

客户服务热线

:4008198866

、

010-68730888,

或登陆本公司网

站

:http://www.ncfund.com.cn

。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4日

新华财富金30天理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转换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4

年

10

月

24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新华财富金

３０

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新华财富金

３０

天理财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８１９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

以及《新华财富金

３０

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新华财富金

３０

天理财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注

:(1)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为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基金托管人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2)

本基金目前暂不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具体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情况以届时公告为准。

2.

日常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基金管理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转换转入

,

在份额对应的运作期到期日办理基金份额转换转出。

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转换时除外。开放日对投资者的业务办理时间是

9:30-15:00,

具体以销售网点的公告和安排为准。

3.

日常转换业务

3.1

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和申购费补差两部分构成

,

其中

:

申购费补差具体收取情况

,

视每次转换

时的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人承担。

3.2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

基金转换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适用于本基金与本公司已募集和管理的新华壹诺宝货币市场基金

(

代码

:000434)

之间的转换。

新华财富金

30

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与新华壹诺宝货币市场基金的申购及赎回费率为

0,

因此两

只基金相互转换的转换费用为

0

。

2)

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所有已持有上述任一只基金的投资者。

3)

业务规则

①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②

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只能转换到前端收费模式的其它基金

(

申购费为零的基金视同为前端收

费模式

)

。

③

基金转换的目标基金份额按新交易计算持有时间。基金转出视为赎回

,

转入视为申购。

④

基金分红时再投资的份额可在对应的运作期到期日提交基金转换申请。

⑤

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投资者采用

"

份额转换

"

的原则提交申请。转出基金

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

,

并遵循

"

先进先出

"

的原则。

4)

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

,

因此有关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暂停或拒绝申购、

暂停赎回的有关规定适用于基金转换。 出现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情形或其它在《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会批准的特殊情形时

,

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4.

基金销售机构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

(

含直销中心及直销网上交易

)

。

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易

,

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ncfund.com.cn

办理相关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5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管理人将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披露各类基金份额净值。

6.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上述直销机构受理投资者的开户、日常申购和赎回等业务。本基金若增加、调整直销网点或代销机构

,

本公司将及时公告

,

敬请投资者留意。

2)

本公告仅对新华财富金

30

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转换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

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

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查阅《新华财富金

30

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及相关资料。

3)

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4)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

,

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

,

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

,

投资者应慎重选择

,

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

,

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86� � �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2014-098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通过协议方式

取得Masood� Textile� Mills� Limited� 24.36%普通股股份的更正和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发布了《关于拟通过协议方式

取得

Masood Textile Mills Limited 24.36%

普通股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96

），现对该公告的部分内

容进行补充和更正如下：

一、对原公告第三大点

"

本次对外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

进行补充说明，开头部分增加表述如下：

"

公司

本次对外投资的标的公司

Masood Textile Mills Limited

成立于

1992

年， 是巴基斯坦最大的一体化针织供应

商和最大的成衣出口企业，多次获得巴基斯坦

"

总统奖

"

和

"

最佳出口企业奖

"

，拥有全套先进的纺织品（特别

是棉纺织品）生产设备、良好的管理体系和大批优质的客户资源，其股票在巴基斯坦

Karachi

、

Lahore

和

Is－

lamabad

三地上市交易。

"

二、因公司工作人员疏忽，原公告第三大点

"

本次对外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

第

1

小点

"

标的公司基本情

况

"

里的

"

（

6

）标的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

中，关于标的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折算成人民币的数据计算错误：其

截止

2014

年

3

月

31

日的净资产折算成人民币应为

328,665,011.00

元。

三、对原公告第六大点

"

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可行性、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

进行了重述，更新后的表

述如下：

"1

、本次拟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

2

、本次对外投资的可行性和意义

本次拟收购的标的公司

MTM

作为巴基斯坦最大的一体化针织供应商和最大的成衣出口企业， 其产品

主要面向大众运动品牌，与公司目前主业所面向的专业功能性户外品牌，在未来的市场开拓中可望形成良

性互补。

巴基斯坦政府对纺织行业实行鼓励性政策，积极鼓励其国内纺织企业引进外资扩大规模。在其新的民

选政府组阁后，多次与中国政府洽谈招商引资事宜，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目前该国对在当地投资的

出口外向型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企业整体税负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同时对新聘用员工，国家也给予企

业一定的用工补贴。此外，欧盟目前已经对巴基斯坦出口的纺织品免征关税，而公司通过收购

MTM

，并通过

资源整合，新增的订单将主要面向欧盟地区。因此，此次收购既有助于公司未来在巴基斯坦充分享受关税

优惠以及劳动力价格低的成本效益，也有利于公司整合和优化产业链资源配置，进一步通过规模协同效应

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3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如本次对外投资最终完成，通过双方的合作，公司将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产品类型，促进公司产品升级

和完善，整合和优化产业链资源配置，并通过规模协同效应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

广大股东的利益；如本次股权转让最终完成，将不会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但可能根据投资标

的的运营及分红等情况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带来一定影响。

"

四、原公告第七大点

"

存在的风险

"

部分，增加关于项目审批的表述，补充后的表述如下：

"

本项投资可

能因项目审批、市场、技术、环保、财务、管理等因素引致相应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公司对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300003� � � �证券简称：乐普医疗 公告编号：2014-063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三季度报告全文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300331� � � �证券简称：苏大维格 公告编号：2014-044

苏州苏大维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苏州苏大维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苏州苏大维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300379� � � �证券简称：东方通 公告编号：2014-074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300056� � � �证券简称：三维丝 公告编号：2014-050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10

月

22

日，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059� � �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 公告编号：2014-055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10

月

22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的通知，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

"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

）将于近日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开市起停牌，待

公司公告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结果后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4日

2014年 10 月 24 日 星期五

B100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861� � �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2014-72号

第三季度

报告


